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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宝鸡市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各县区农村公路管理站及农村

公路发展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总额： 343  年度资金总额： 686 

       其中：财政拨款 343     其中：财政拨款 686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 1：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为“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支持； 

  目标 2：加强农村公路日常养护，保持良好服务功能； 

  目标 3：扎实做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 

  目标 4：加强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县道里程 1513.014 公里 

 指标 2：乡道里程 2053.713 公里 

 指标 3：农村公路路政赔偿收入 50 万 

质量指标 
 指标 1：县道 MQI 值 74.5% 

 指标 2：乡道 MQI 值 74.0% 

时效指标 

 指标 1：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开始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完成期一年 

 指标 2：完成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期一年 

成本指标 

 指标 1：确保农村路养护到位 确保农村公路列养线路养护到位 

 指标 2：确保一线养路工工资足额到

位 
确保临聘养路工人工资到位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 1：满足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及管

理机关运营需要 
农村公路畅洁绿美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新农村建设有效载体，农民

致富增收有力保障 
农村脱贫攻坚的有力载体 

 指标 2：路政治超超限率控制额 ≤3%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 1：建设生态友好型农村公路 打造绿色公路、生态公路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 1：农村公路健康可持续发展 打造农村公路健康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广大司乘人员及沿线群众对

现有农村公路满意 
为司乘人员及沿线群众提供优良的农村公路产品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 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 项目实施单位 
各县区农村公路管理站及农村公路发展

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宝鸡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公路养护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2140106 是否阶段性项目 否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是否实施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卢婷 13892752295 是否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上年结转资金安排 否 

项目申报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686 万元     

    财政拨款：686 万元 

    自有资金： 

    其他： 

项目必要性 农村公路是农村重要的基础设施，维护路产路权，确保农村公路路况良好。 

项目可行性 农村公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日常养护确保道路路况良好。 

绩效目标概述 

   2020 年农村公路养护里程县道 1513.014 公里，乡道 2053.713 公里，2020 年实现县道 MQI74.5%，

乡道 MQI74%；路政治超超限率控制在 3%以内。大力开展“四好农村路”建设，力争创建一个国家

级“示范县”和四个“省级示范县”；开展农村公路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为带动城乡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为农民出行提供便利。 

事前评审情况 

评审组织

单位 

市农村公路发展服务

中心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时间安排 2019.11.5 

评审方式 主任办公会 

负责人 卢婷 联系电话 13892752295 

项目总体

评审情况 

    11 月份，我中心由养护科牵头财务科配合组织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对下一年度养护项目进行评审，对各县区

养护里程进行确认，对各个路段养护情况进行明确。根据宝鸡市政府办下发的《宝鸡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实

施意见通知》（宝政办发[2017]77 号）文件精神，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深化改

革、探索创新、以人为本、惠及民生”的原则，建立以市县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保障体

系。 

评审结果 
建议支持√□    调整完善支持□   部分支持□ 

具体意见：财政补助资金 686 万元，用于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 

财政部门

对评审结

果审核意

见 

1、同意评审意见□           

2、审核调整为：继续支持□    调减资金□   不予支持□  

   （需在此栏说明调整的具体项目金额及原因） 

经办人：          负责人 ：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

的问题 
 

             

             

1.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 

2.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 

3、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表决统计表、签字表。 



 

 

2020 年市级专项资金项目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项目名称： 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               

项目单位： 宝鸡市农村公路发展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宝鸡市交通运输局                 

评审机构： 宝鸡市农村公路发展服务中心       

评审时间：      2020 年 1 月                  

  

 

宝鸡市财政局  制 

 

 

 

 



市级财政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一、评审对象 

    评审事项名称：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 

主管部门：宝鸡市交通运输局                     

 预算单位：宝鸡市农村公路发展服务中心 

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是确保完成县公路 MQI 值 74.5%，乡公路 MQI

值 74%，完成农村公路路政收赔 50 万元，农村公路超限率控制在 3%以内。

实现全市农村公路“有路必养，有路必管”的目标，确保农村公路安全

畅通。 

二、经费构成： 

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市级财政配套部分 686 万元，主要用于

全市农村公路县道及乡道的日常养护。 

主要依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批转市交通局市财政局市人

社局宝鸡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发〔2017〕77

号），《方案》规定：在 2007 年全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宝政发

[2007]57 号）基础上，提高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标准，按县道每年每公

里 14000 元，乡道每年每公里 7000 元，市县财政按 3：7 的比例筹集落

实养护资金，按照 2020 年养护里程：县道 1513.014 公里、乡道 2053.713

公里计算，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市级财政配套）686 万元。 

三、评审方式和方法 

（一）评审程序 



11 月份，我中心由养护科牵头财务科配合组织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对

下一年度养护项目进行评审，对各县区上报新增养护里程予以确认，对

各个路段养护情况进行明确，最终确定下一年度养护经费。 

（二）评审方式及方法（含专家名单） 

评审方式为养护科申请处务会议题，由我中心中层以上人员会议通

过。参会人员：郑锁利、王娟、高维新、于晓秦、陈兴平、李雷鸣、张

玮、杨海宁、王寓哲、衡亮。 

四、评审内容与结论 

（一）评审事项的必要性： 

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批转市交通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

宝鸡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发〔2017〕77 号），

要求坚持农村公路建、养、管并重的原则，明确县乡政府对农村公路的

管理养护责任，建立以市县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

保障体系。 

（二）评审事项的可行性： 

根据省政府《实施意见》精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以政府投入

为主，主要由市县财政资金安排解决，建立稳定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

金投入渠道。 

（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 

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是确保完成县公路 MQI 值 74.5%，乡公路 MQI

值 74%，完成农村公路路政收赔 50 万元，农村公路超限率控制在 3%以内。

实现农村公路有路必管，有路必养，确保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四）评审事项涉及资金预算和财政支持范围、方式，及其他自有

资金保障渠道等 

农村公路县乡道日常养护费 2020 年申请财政补助资金 686 万元，其

余不足部分由各县区财政配套。 

五、相关建议 

（一）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批转市交通局市财政局市

人社局宝鸡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发〔2017〕

77 号）精神，在 2007 年全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宝政发[2007]57

号）基础上，提高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标准，按县道每年每公里 14000

元，乡道每年每公里 7000 元，市县财政按 3：7的比例筹集落实养护资

金，按照 2019 年底养护里程：县道 1513.014 公里、乡道 2053.713 公里，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市级财政补助应达到 1066.75 万元，同时，文件指

明“逐步建立农村公路养护经费随养管里程、人工、物价上涨同步增长

的保障机制”，因此，建议市财政能逐年逐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以便

能有较多资金投入日常养护，为我市农民群众提供一个便捷安全的出行

环境。 

（二）根据省公路局对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巡查频率，我们每季度要

对农村公路进行巡查、检查，对养护工程、安保工程、路产恢复工程等

进行质量监督，因此车辆费及差旅费等费用较高，市级部门预算公务费

部分不足以开支机关日常经费，建议财政部门能对公务费部分固定列入

部门预算形成常态化。 

 



 

 

 

 

 

 

 

 

 

 

 

 

 

 

 

 

 
 

 

 


